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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贫困线计算方法的理论比较 

目前国际上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多的贫困线制定方法。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其思路无非两条：一 

是以收入为基础，即贫困线跟收人挂钩。二是以消费为基础，即贫困线跟消费支出挂钩。以收入为基 

础的贫困线制定方法主要包括收入比例法、收入分布函数法等。收入比例法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的50％ 一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而 

收入分布函数法是假设全体居民的个人收入服从一定的分布规律，根据收入分布函数的含义就可以在 

已知绝对贫困线的条件下计算绝对贫困率，或在已知相对贫困率的条件下计算相对贫困线 。 

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贫困线制定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1990年，世界银行采用每年370美 

元作为衡量各国贫困状况的国际通用标准。按 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 (PPP)计算的每年370美元的 

贫困线被简化成 “1天 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以 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测算， 

将国际贫困标准提高到 “1天1．25美元”_2 J。②市场菜篮法由英国人朗特里在1601年提出。他按照 

营养学家给出的一个人每天应该需要的各种营养要素，将他们折合成相应的食品，再根据对实际生活 

的调查，确定一个家庭需要在非食品方面的最低消费。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上的最经济的价格将这些 

基本的消费品折算成货币单位，以此作为贫困线。③基本需求法是由伦维克 (Renwick)和佰格曼 

(Bergmann)于 1993年提出来的。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哪些商品和劳务是人们用来满足最基本需要 

所花费的支出，然后将这些支出加总起来，所得之和为贫困线。④恩格尔系数法。19世纪恩格尔经 

过研究发现，一个家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大体可测定家庭的生活水平。贫困线的确定是以食品消费 

支出除以已知的恩格尔系数求出所需的消费支出。⑤马丁法由马丁 ·瑞沃林提出，认为贫困线 =食品 

支出 +基本非食品支出。食品支出即达到一定的营养需要所必需的营养支出；在此基础上，利用回 

归模型方法，找出这样一些贫困家庭——其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刚好等于食品贫困线，计算他们的非 

食品支出，就是非食品贫困线 J。⑥ELES是由经济学家郎奇 (Liuch)提出。该模型使用广泛的需 

求函数模型，将人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每个人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他们的基本 

需求是一致的，因此，便可利用此函数求出消费者的基本消费需求的货币形式，并以此作为贫困 

线 j。⑦消费支出比例法一般是以当地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1985年，欧共体 

中央统计局为了对欧共体各成员国的贫困率进行测算比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国别贫困率，即各成 

员国平均家庭消费支出的50％为本国的贫困线标准。二是欧共体统一贫困率，即以欧共体平均家庭 

消费支出的50％为欧共体统一的贫困线标准。 

以上方法都是以消费为基础，但这些方法在如何确定贫困线时的思路是不同的。总体看来，这些 

方法在确定消费时考虑了两个变量 ：一是以食品消费支出还是以全部消费为基础。二是以贫困人口还 

是以全部人口为基础。将消费支出变量和人口变量进行交叉就可以分出四个象限，见图 1。 

理论上讲 ，每种贫困线计算方法都各具优缺点。 

贫困线计算方法的选择实际上是看该方法是否与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适合?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经过 10多年的建设，目前各地的计算方法和调整 

机制已经出现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本研 

究为什么选择低保标准与消费支出挂钩，而不是同 

收入挂钩呢?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考虑。 

全部消费支出 

食品消费支出 

全部人口 贫困人口 

消费支出比例法 基本需求法、马丁法、 

世界银行 1天 l美元法、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 

恩格尔系数法、市场菜 

篮法 (标准预算法) 

图l 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贫困线确定方法分类 

一 方面，贫困线跟收入挂钩大都是相对贫困线，计算出来的标准通常比较高。因此，收入比例法 

主要被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以贫困人口消费支出为参照的贫困线计算方法都着眼于贫困人口的 “基 

本消费需求”，因而大都是绝对贫困线。而消费支出比例法比较特殊，它以全部居民的消费支出为基 

础，因此，考虑了贫困者的经济分享问题。衡量家庭经济能力的指标是收人，消费支出只是收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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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此，消费支出比例法是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折中。我国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初期，最 

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定采用绝对贫困定位很正常。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让低保对象一定程度上分享社 

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呼声越来越多。从理念上看，消费支出比例法与我国当前低保制度的发展形势比较 

契合。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往往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下列内容：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 

其他劳动收入；离退休费及领取的各类保险金；储蓄存款及利息、股票、其他有价证券和红利；出租 

或者出售住房及其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拆迁、搬迁获得各类补偿费、补助费；法定赡养人、抚养 

人或者扶养人给付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费；遗产和赠予等。而消费支出构成则相对简单，按照我国 

国家统计局对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分类，居民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居住、服务项 目8大类 43小类。更重要的是 ，消费支出反映 

的是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 ，而社会救助的目标恰好是要保证被救助者一定的生活水平。因此，将消 

费支出与社会救助项目挂钩比较恰当。 

再来比较各种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贫困线计算方法。从图 1可知，以全部人口全部消费支出作为 

贫困线计算基础的只有消费支出比例法一种。与其他方法相比，消费支出比例法除了让贫困者一定程 

度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外，最大的特点是计算简单、调整方便且易于理解。首先，从计算的角度来 

看，大部分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方法都需要计算食品线和非食品线。并且一些方法的食品线和非食品 

线计算非常复杂，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和掌握。例如，马丁法和扩展线性支出模型都需要用到回归模 

型。而消费支出比例法没有食品线和非食品线之分，贫困线只是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因 

此 ，计算简单且容易理解。其次，从调整的角度来看，一些计算方法由于需要计算食品线和非食品 

线，贫困线调整时通常也需要考虑食品和非食品两个部分，因而调整起来比较复杂。有些计算方法 

(例如市场菜篮法)计算的贫困线进行调整时往往需要重新进行调查，这就将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而 

消费支出比例法是图1中唯一具有 自动调整功能的计算方法。由于贫困线和人均消费支出具有联动关 

系，只要人均消费支出发生了变化，那么贫困线就按照既定的比例自动调整。 

二、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 

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就消费支出比例法做了一定的探索，比如大连、哈尔滨和郑州规定城市 

低保标准是上年度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 30％ 一35％。但要想判断消费支出比例法是否具有推广的可 

能性，需要对当前我国各地低保标准与当地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比值关系进行测算。这里引入消费支 

出替代率概念。所谓消费支出替代率，就是指低保标准与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36个中心 

城市一般都是各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消费支出替代率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 

(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2005～2008年，中心城 

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呈下降趋势。2005年为0．30，2006年为0．28，2007年为 0．27，到 2008年仅为 

0．26，差不多每年下降 1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低保标准的增长并没有跟上当地居民平均消 

费支出的增长。其次，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分布总体比较集中，大部分都围绕在平均值上下波 

动。2008年消费支出替代率在0．24～0．29问的有25个，占总数的69％。2007年，消费支出替代率 

在0．24～0．29间的城市有 24个，占总数的67％。2005年的情况也差不多。 

按中心城市进行测算只考虑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全国的情况怎样?特别是大量中小城市的情 

况是否与大城市一样呢，这需要做进一步工作。由于区县一级的统计资料的获得比较困难，这里改为 

对地级市的情况进行分析。图2是2008年全国325个地级市的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分布①。 

① 地级市的低保标准是每个地级市下辖区县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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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6个中心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 (2005～2008年) 

注：1，人均消费支出来 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低保标准来 自民政部低保司城市处，http：／／www．dibao．org／index．aspx。 
2．低保标准为2008年 12月低保标准，其中涉及区间标准的均取平均值，涉及按人121规模标准的取单人户标准。 

图2 325个地级市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 (2008年) 

资料来源：1．人均消费支出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低保标准来 自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cws．mcfl~gov．cn／article／tjsj／dbsj／bzbz／。各地级市低保标准均为该年 12月份。 

从图2以地级市为统计口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全国各地级市之间消费支出替代率差异比较大。 

表2是2008年全国325个地级市的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离散情况及其与中心城市的比较①。可以 

看出，地级市消费支出替代率的离散度比中心城市要大得多。按地级市计算的极差达到 0．32，而按 

中心城市计算的只有0．15。同时集中趋势缩小，地级市消费支出替代率最大集中比例为 56％，而中 

① 一些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和盟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错误予以去除，最后剩下 325个，占333个地级行政区划的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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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达到69％。如果按区县的低保标准情况进行计算的话，那么离散度将进一步增加。 

表 2 地级市消费支出替代率离散度与中心城市的比较 (20o8年) 

往：最大集中比例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消费替代率在 6个百分点以内所能容纳的城市数量与城市总数的比值，下I司。 

基于前面的测算结果，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中心城市在原则上规定一个消费支出替代率区间，这 

主要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很大，但其消费支出替代率目前也不宜 

是一个统一数字，而应从原则上规定一个可以浮动的区间。从近几年中心城市消费支出替代率来看 ， 

2007年和2008年的变动区间在0．21～0．36，2005年也接近这个值 (0．19～0．37)。这表明，中心城 

市消费支出替代率变化不大，这为制定相对统一的区间提供了可能。第二，鉴于中心城市消费支出替 

代率平均值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非常有必要设立一个消费支出替代率的区间以遏制这种下降趋 

势。基于以上两点，本研究认为 目前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区间应在0．2～0．35间比较合适。 

地市级城市消费支出替代率也需要规定区间，且这个区间应该比中心城市更宽，理由有二：第 

一

， 2008年地市级城市平均消费支出替代率为 

0．25，与中心城市 (0．26)已经比较接近。更 

重要的是，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呈下降趋 

势，因此，当前地市级城市平均消费支出替代率 

应不低予中心城市。第二，通常家庭收入越低其 

食品支出的比例越大，低保户消费支出主要是食 

品。当前地市级城市的消费支出水平低于中心城 

市，因此，其低保标准占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例也应当高于后者，即后者的平均消费支出替代 

率应该高于后者，这样才有利于保障低保户的基 

本生活。考虑到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远大于中心城市，因此，地级市的消费支出替代 

率的弹性空问应稍大一些，有鉴于此，它的区间 

可以考虑划在0．20—0．40间。 

三、农村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 

农村低保标准的制定是否也可以考虑采用消 

费支出比例法呢?这里通过分析全国各地农村低 

保消费支出替代率，看看是否存在相对稳定的替 

代率区间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从表3可知，2008年各省农村平均消费支 

出替代率为0．31，远高于城市的0．24。2007年 

各省农村平均消费支出替代率为0．30，也明显 

高于城市同期的 0．22。这说明，农村低保标准 

从绝对数字上看尽管很低，但由于农村地区消费 

水平非常低，因此，它对于低保户的帮助并不亚 

于城市，甚至高于城市。 

从离散度来看，农村的消费支出替代率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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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省农村和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 

(2Oo7—2oo8年 ) 

农村消费 城市消费 农村消费 城市消费 

省份 支出替代率 支出替代率 支出替代率 支出替代率 

(2008年) (2008年) (2007年) (2007年) 

全 国 0．31 0．24 0．30 0．22 

北 京 0．35 0．28 0．32 0．26 

天 津 0．67 0．35 0．57 0．33 

河 北 0．31 0．26 0．27 0．23 

山 西 0．29 0．27 0．27 0．24 

内蒙古 0．29 0．22 0．25 0．22 

辽 宁 0．32 0．24 0．34 0．25 

吉 林 0．19 0．2 0．23 0．21 

黑龙江 0．30 0．28 0．26 0．28 

上 海 0．36 0．25 0．29 0．24 

江 苏 0．41 0．28 0．30 0．27 

浙 江 0．30 0．23 0．28 0．22 

安 徽 0．29 0．27 0．29 0．28 

福 建 0．33 0．2 0．33 0．22 

江 西 0．36 0．27 0．29 0．24 

山 东 0．28 0．26 0．26 0．27 

河 南 0．27 0．23 0．26 0．23 

湖 北 0．26 0．24 0．24 0．22 

湖 南 0．27 0．22 0．24 0．22 

广 东 0．50 0．2 0．48 0．18 

广 西 0．30 0．22 0．25 0．24 

海 南 0．56 0．24 0．32 0．23 

重 庆 0．68 0．25 0．31 0．22 

四 川 0．31 0．24 0．27 0．24 

贵 州 0．47 0．23 0．39 0．24 

云 南 0．32 0．26 0．27 0．26 

西 藏 0．49 0．37 0．36 0．36 

陕 西 0．27 0．21 0．28 0．22 

甘 肃 0．37 0．23 0．34 0．24 

青 海 0．40 0．28 0．34 0．28 

宁 夏 0．27 0．23 0．27 0．28 

新 疆 0．31 0．2 0．30 0．21 

资料来源 ：1．人均消费支出来 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2．低保标准 

来 自民政部 官方 网站：http：／／cws．mca．gov．cn／article／tjsj／dbsj／ 

bzbz／。各省低保标准均为该年 12月份。 



市要大得多。2008年城市消费支出替代率最大集中比例为 69％，而同期农村只有52％。2007年城市 

最大集中比例为71％，而同期农村只有 57％。从极差来看 ，2008年消费支出替代率最高是重庆，其 

农村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达到0．68。最低的是吉林，其农村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为0．19， 

两者相差0．49。而同期城市消费支出替代率的极差只有 0．24。2007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见表4)。可 

见各省的农村低保标准消费替代率的差异要比城市大得多。 

从图3可以看出：第一，2008年农村消费支出替代率高于0．45的有 10个地级市，最高的迪庆藏 

族自治州其低保标准是当地平均消费支出的 1．23倍，玉树藏族自治州为 1．025倍。低保标准这么高 

的消费支出替代率明显是不合理的，它严重扭曲了低保制度 “保基本”的精神。第二，在全国303 

个地级市中，最大集中比例只有26％ (见表 5)，这表明农村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的离散度远大 

于城市。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是 1．23，而昌吉回族自治州仅为0．10，两者相 

差 l2倍。如果直接采用区县数据进行测算的话，情况还将加剧。 

表4 各省城乡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离散度比较 

进一步考察地级市农村，可以发现其消费支出替代率离散度更是远远大于同期城市 (见图3)。 

图3 303个地级市农村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 (2008年) 

资料来源：1．人均消费支出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低保标准来自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cws．mca,gov．cn／artiele／tjsj／dbsj／bzbz／。各地级市低保标准均为该年 12月份。 

生 兰堡堡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离散度比较 (以地级市为计算单位) 

通过以上测算，本研究认为从全国层面对农村使用消费比例法作为低保标准计算方法的时机尚不 

成熟，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各地区消费替代率差异太大。即使地级市以0．20～0．40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区间，需要进 

行大幅度调整的地区也太多。消费替代率过高的地级市需要下降，大量消费替代率过低的地级市更需 

要提高标准。这对于当前仍然处于制度建设中的农村低保制度来说，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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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村低保制度还处于建立初期，低保标准本身的调整变化太大。因低保标准的基数太低， 

绝对数字看似很小的变动相对 自身来说都是很大的变动。例如石家庄市 2008年第一季度的农村低保 

标准是 40．30元，第四季度上升到 73元，几乎翻倍。对于那些农村低保标准过低地区来说，低保标 

准的变动很容易使消费支出替代率发生很大改变，这非常不利于建立相对统一的消费支出替代率。 

第三，若农民可以通过自己土地上的生产活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品 (食品等)需求，而不是从 

市场上购买，则低保金可能不是用于购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用作购买其他生活用品，甚至变成储 

蓄，低保金很容易变成一种生活补贴。由于各地农村消费支出商品化程度的差异，同样的消费支出替 

代率对于那些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的低保对象来说维持基本生活可能不够，而对于那些在商品化程度 

低的地区的低保对象来说维持基本生活可能还有剩余，这就人为制造了制度不公平。 

第四，从数据质量看，农村低保标准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当地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制定，具体由 

农村基层干部管理，其科学性难以完全保证。此外，因农村低保制度历史很短，数据可获得性差，即 

使将消费支出替代率计算出来，其稳定性也必然较差。因此，在现阶段使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来制定农 

村低保标准需要慎重，未来农村低保制度相对成熟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会更好。 

四、低保标准的自然增长与调整机制 

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具有 自动调整特征。因低保标准占当地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比例是 

固定的，如果两者比例关系在一年内发生了变化 ，第二年将 自动调整。但是，消费支出比例法的年度 

自动调整无法解决一年内的由于物价连续上涨对低保标准实际购买力的影响。因此，必须建立低保标 

准与物价变动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减少物价连续上涨对低保户生活的影响。尽管低保调整与物价指数 

(CPI)挂钩并不完全科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低保标准的临时价格补贴还是有必要盯住物价。从实 

践的角度看，调整之所以都盯住 CPI，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强和操作方便是最重要的原因。如何根据 

CPI来建立临时价格补贴机制呢?目前，临时价格补贴机制的启动的条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连续 

3个月 CPI累计上涨达到或超过 3％。补贴标准计算一般都跟 CPI上涨的幅度挂钩，CPI上涨幅度越 

大，那么补贴的标准越高。补贴发放分为两 袁6 南京市临时物价补贴计算 (2009年6月 2010年7月) 

种情况：一种是按月发放，如南京市。二是 

按季度发放 ，如大连市。以下以两市为例， 

分析按月发放和按季度发放临时价格补贴机 

制的特点。 

根据南京市规定：连续 3个月，每月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达到或超过 3％，即启 

动困难家庭临时生活补贴联动机制。当 CPI 

指数连续 3个月上涨达到3％且低于 5％时， 

补贴标准为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 1／24；CPI 

指数上涨达到或超过 5％时，补贴标准为当 

地城乡低保标准的 1／12。当CPI指数连续 3 

个月上涨低于 3％，该机制停止运行。表 6 

是根据南京市 2009年 6月 一2010年 1O月 

CPI变动情况计算的临时物价补贴标准。 

从 2009年开始，当国家统计局大连调 

查队发布的上季度 CPI同比增长达到 3％ 

时，启动物价补贴机制，增长 1个百分点， 

每季度为每个城市低保对象发放物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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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经专网，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城市处。 
注：2010年6月和5月南京市低保标准取值是各区县 6月份的平均 

标准 350元，7月、8月、9月、10月低保标准取值是各区县9 

月份平均标准 378．57元。 



l0元、农村低保对象发放 5元；当CPI涨幅回落到3％以内时，停止发放补贴。由于 2009年低保标 

准 自然增长机制建立后至今，大连市的季度 CPI没有出现过同比增长达到 3％的情况，这里以 2007 

年 5月 ～2008年 12月期间大连市 CPI快速增长时期为例，具体分析这种物价补贴机制 (见表 7)。 

． 尊 皇。竺雩璧 警对 表7 大连市I】盘时物价补贴计算(2009年6月-2010年6月) 费品价格变动的反应具有
一 定的滞后性。对 二————二— — —t —— =—_= ： ■ 

于那些完全依靠低保金的救助对象来说，等 

待一个季度后再得到价格补贴容易给他们造 

成暂时的生活困难。但是，由于按季度发放 

低保标准是一次性发放三个月的补贴，相比 

操作起来方便一些。从临时价格补贴标准的 

计算来看，南京市的做法是将临时价格补贴 

分为高低两档，这实际上排除了 CPI上涨可 

能出现一些极端情况。虽然操作上方便，但 

科学性差一些。 

五、结论 

消费支出比例法具有经济分享、计算简 

单、调整方便和易于操作的优势，比较适合 

我国当前的国情。但是，消费支出比例法能 

否运用于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还 

需要通过数据测算对全国的情况进行考察。 

通过计算发现，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 

比较集中，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确定统一 

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区间来避免消费支出替代 

2008年 12月 98．5 100．53 否 

2008年 11月 100．4 

2008年 1O月 102．7 39．7 

2008年9月 103．2 103．97 是 

2008年8月 103．8 

2008年7月 104．9 61．7 

2008年6月 106．0 106．17 是 

2008年5月 105．7 

2008年4月 106．8 78．0 

2008年3月 106．6 107．80 是 

2008年2月 109．0 

2008年 1月 一 71．0 

2007年 12月 107．2 107．10 是 

2007年 11月 107．7 

2007年 10月 106．4 55．7 

2007年9月 106．0 105．57 是 

2007年 8月 106．4 

2007年 7月 104．3 26．0 

2007年6月 103．5 102．60 否 

2007年5月 102．5 

2007年4月 101．8 

资料来源：《大连统计月报》。 

率连年下降趋势，以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对全国地市级城市的测算结果表明，地市级城市也可 

以确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区间，以避免消费支出替代率地区差异过大。 

农村的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地区差异太大，不宜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来统一计算低保标准。 

此外，一些其他原因 (包括农村消费品商品化程度地区差异、农村低保制度尚处于初建时期、农村 

低保制度的管理者素质较低等)也不利于当前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来制定农村低保标准。由于低保 

标准占当地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是固定的，因此，如果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一年的时间内 

发生了变化，那么低保标准第二年将 自动调整。但年度 自动调整无法解决一年内的由于物价连续上涨 

对低保标准实际购买力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低保标准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动态调整机制，以避 

免低保户的生活水平因物价上涨而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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